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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常州腾龙汽车零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设一名职工代表董事，该职工代

表董事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职工代表投票表决，一致同意选举沈

义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沈义先生简历见附件。沈义先生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有关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将按照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任期与本届董

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简历

沈义先生：1970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1991年8月至2006年11月，任职于常州长江客车集团

有限公司、常州依维柯客车有限公司、常州银河电器有限公司；2006年11月至2019年7月，历任常州腾龙汽车

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人事部部长、副总经理、董事、董事会秘书；2020年8月至今，任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投资总监、人力资源总监。 2025年1月至2025年8月任公司董事。 2025年8月起任公

司职工代表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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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常州市武进经济开发区腾龙路15号公司1号楼5楼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5,402,3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89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公司董事长蒋学真主持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全部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824,356 99.5731 528,800 0.3905 49,200 0.0364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824,356 99.5731 528,800 0.3905 49,200 0.0364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824,356 99.5731 528,800 0.3905 49,200 0.036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823,356 99.5723 544,900 0.4024 34,100 0.025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759,656 99.5253 605,900 0.4474 36,800 0.0273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836,756 99.5822 528,800 0.3905 36,800 0.027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805,456 99.5591 562,800 0.4156 34,100 0.0253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780,456 99.5407 587,800 0.4341 34,100 0.025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9.01 蒋学真 133,974,750 98.9456 是

9.02 蒋经伦 133,774,467 98.7977 是

9.03 李敏 133,859,594 98.8606 是

2、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蔡桂如 133,912,395 98.8996 是

10.02 邹成效 133,812,990 98.8261 是

10.03 郭魂 133,877,503 98.8738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133,768,236 100.0000 0 0.0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055,120 64.5680 544,900 33.3451 34,100 2.0869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367,220 66.5591 150,400 27.2602 34,100 6.1807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687,900 63.5532 394,500 36.4468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1,055,120 64.5680 544,900 33.3451 34,100 2.0869

5

关于公司2026年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991,420 60.6699 605,900 37.0780 36,800 2.2521

6

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

案

1,068,520 65.3880 528,800 32.3599 36,800 2.2521

7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1,037,220 63.4726 562,800 34.4405 34,100 2.0869

8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议

案

1,012,220 61.9428 587,800 35.9704 34,100 2.0868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9.01 蒋学真 206,514 12.6376 是

9.02 蒋经伦 6,231 0.3813 是

9.03 李敏 91,358 5.5906 是

(2)、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蔡桂如 144,159 8.8218 是

10.02 邹成效 44,754 2.7387 是

10.03 郭魂 109,267 6.6865 是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7，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晓敏律师、郁腾浩律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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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5月15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送交公司全体董事。

（三）会议表决截止时间：2026年5月20日12:00

会议召开方式：通讯方式表决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全部议案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提名黄波先生、吴超先生、陈建年先生、郑灵棠先生、马楚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任期自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

年。 在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会之前，本届董事会将继续履行职责，直至产生新一届董事会成员。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1.对黄波先生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对吴超先生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对陈建年先生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对郑灵棠先生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对马楚江先生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提名焦广军先生、 朱桂龙先生、 柯思华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简历详见附

件）。 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需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任期自公

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 在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会之前，本届董事会将继

续履行职责，直至产生新一届董事会成员。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1.对焦广军先生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对朱桂龙先生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对柯思华先生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同意继续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6年度财务决算审计机构和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财务决算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费用控制在343万元内。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第五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黄波先生，1973年9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正高级经济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

1995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广州港务局办公室主任，广州港务局海港管理处处长，广州港务局港务监督管理处

处长，广州港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广州港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除了上述任职之外，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

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

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吴超先生，1973年5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学位，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 1994年7

月参加工作，曾任广州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总体规划研究部副部长、部长，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

会总体规划处处长，南沙开发区（自贸区南沙片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沙区分局

党组书记、局长，南沙开发区（自贸区南沙片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南沙区政府副区长。 现任

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除了上述任职之外，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

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

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陈建年先生，1969年7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理学硕士学位，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 1995年8月参加工

作，曾任广州市发改委规划处、社会发展处副处长、处长。 现任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建年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除了上述任职之外，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

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

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郑灵棠先生，1974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 1993年7月参加工作，曾

任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副部长、部长，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港务分公司总经理，广州港集团

有限公司组织人事部部长，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广州

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郑灵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

股5%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

惩戒的情形。

马楚江先生，1966年9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 1989年7月参

加工作，曾任广州港务局对外经济处副处长，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投资发展部部长，广州港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企业管理部部长、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现任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马楚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

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

戒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焦广军先生，1966年5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工学学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青岛港（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副总裁、总裁，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董事、总裁，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天津市十八届人大代表、天津滨海新区十届人大财

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副会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焦广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公司现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朱桂龙先生，1964年1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学位，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 历任合肥工业大学预测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等。 现任华南理工大学工

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高技术产业促进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产

学研合作专委会主任；兼任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仙乐健

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桂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公司现任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

形。

柯思华先生，1977年12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会计专业硕士，注册会计师。 曾任广州立诚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副所长，广州市中穗会计师事务所所长。 现任广东中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所长，广州注册会计师

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柯思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公司现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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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最早可追溯到1986年

成立的中信会计师事务所，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 2000年，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

2012年，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由有限责任公司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

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8层，注册资本：6,000万元。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是首批获得证券执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 建立了完备的质量控制制度和内部

管理制度，从事过大量各类证券服务业务，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专业队伍。 从业资质包括：财政部颁发的《会

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首批获准从事金融审计相关业务、首批获准从事H股企业审计业务、军工涉密业务咨

询服务安全保密资质等。

（二）人员信息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谭小青先生，截止2025年12月31日，合伙人（股东）257人，注册会计

师1,799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超过700人。

（三）业务规模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2024年度业务收入为40.54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为25.87亿元，证券业务收入

为9.76亿元。 2024年度，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完成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项目383家，收费总额4.71亿元，涉及的

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金融业，文化和体育娱乐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采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等。 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为18家。

（四）投资者保护能力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投保职业保险， 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和职业风险基

金之和超过2亿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或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除下述三项外，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近三年无其他因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1. 乐视网信息技术 （北京）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北京金融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2021）京74民初111号），判决本所就相应日期之后曾买入过乐视网股票的原告投资者的损失，承担0.5%

的连带赔偿责任，金额为500余万元。 本所已提起上诉，截至目前，本案尚在二审诉讼程序中。

2.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2023)苏05民初1736号），判决本所承担5%的连带赔偿责任，金额为0.07余万元。 截至目前，本案尚在二审

诉讼程序中。

3.恒信玺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2025）

藏01民初11、12号），判决本所承担20%的连带赔偿责任，金额为0.15余万元。 本案已结案。

（五）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截止2025年12月31日的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3次、监督

管理措施21次、自律监管措施8次和纪律处分1次。 76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

罚8次、监督管理措施21次、自律监管措施11次和纪律处分2次。

二、项目成员信息

（一）人员信息

项目合伙人：温靖

质量控制复核人：树新

本期签字会计师：温靖、江亚男

1.拟签字项目合伙人：温靖先生，2016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2013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

审计，2020年开始在信永中和执业，2026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和复核的上市公司1家。

2.拟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树新先生，1995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1995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牌

公司审计，2006年开始在信永中和执业，2025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和复核的上市公司

超过10家。

3.拟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江亚男女士，2022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2014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

牌公司审计，2014年开始在信永中和执业，2023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3家。

（二）项目组成员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本次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无受到证监会

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无受到证券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

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等情况。

（三）独立性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及项目合伙人、 签字注册会计师、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准则第1号-财务报表审计和审阅业务对独立性

的要求》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四）审计收费

2025年度财务决算审计费用为290.18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32.96万元，合计323.14万元。 2026年度

财务决算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费用控制在343万元内。

三、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审计委员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具备

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要求。 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

间，能按合约要求按时完成审计工作，工作质量及服务表现良好。 同意继续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6年度财务决算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

（二）董事会对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相关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董事会同意继续

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6年度财务决算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财

务决算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费用控制在343万元内。

（三）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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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10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年度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6月10日 15点00分

召开地点：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406号港口中心2706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10日至2026年6月1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

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

2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4 关于公司申请2026年度债务融资额度的议案 √

5 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报告 √

6 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7 关于制定《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规定》的议案 √

8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

累积投票议案

9.00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5）人

9.01 黄波 √

9.02 吴超 √

9.03 陈建年 √

9.04 郑灵棠 √

9.05 马楚江 √

10.00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3）人

10.01 焦广军 √

10.02 朱桂龙 √

10.03 柯思华 √

本次股东会还将听取公司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6年4月11日及2026年5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发布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3、5、6、7、8、9、10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

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

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

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

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228 广州港 2026/6/5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6年6月9日上午 9:00-11:30，下午2:30-4:30，逾期不予受理。

(二)登记地点：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406号港口中心2005室。

(三)登记方式：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股东代理人另需书面授权委托书及代

理人身份证），法人股东代表请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办理

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六、其他事项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股东代理人另需书面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

证），法人股东代表请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出席会议。

(二)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

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三)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交通和食宿费用自理。

(四)会议联系方式：

1.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 406�号港口中心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编：510100）

2.联系人：锁颍馨

电话：020-83050191

传真：020-83051410

邮箱：suoyingxin@gzport.com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报备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1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2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4 关于公司申请2026年度债务融资额度的议案

5 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报告

6 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7

关于制定《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规定》的议案

8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担任公司

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9.00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01 黄波

9.02 吴超

9.03 陈建年

9.04 郑灵棠

9.05 马楚江

10.00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1 焦广军

10.02 朱桂龙

10.03 柯思华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当针对各议案组

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人数相等

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

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当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

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

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董事会进行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独立

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

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

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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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光明区高新产业园区汇业路6号新星公司红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0,090,14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233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学敏先生因公出差未列席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周志先生主

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

《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8人，董事长陈学敏先生因公出差未列席会议。 3名独立董事均列席了本次会

议。

2、董事会秘书周志先生列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叶清东先生、余跃明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078,141 99.9850 7,300 0.0091 4,700 0.0059

2、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079,241 99.9863 7,300 0.0091 3,600 0.0046

3、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077,341 99.9840 7,200 0.0089 5,600 0.0071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049,641 99.9494 26,000 0.0324 14,500 0.0182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073,541 99.9792 10,200 0.0127 6,400 0.0081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056,141 99.9575 20,000 0.0249 14,000 0.0176

7、议案名称：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066,241 99.9701 14,300 0.0178 9,600 0.0121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058,941 99.9610 16,900 0.0211 14,300 0.0179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9,172 98.4173 21,900 1.0075 12,500 0.5752

10、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部分

募投项目终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063,241 99.9664 14,800 0.0184 12,100 0.015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

的预案

909,472 95.7367 26,000 2.7369 14,500 1.5264

5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933,372 98.2525 10,200 1.0737 6,400 0.6738

6

关于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915,972 96.4209 20,000 2.1053 14,000 1.4738

7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926,072 97.4841 14,300 1.5053 9,600 1.0106

9

关于公司2026年董事薪酬方案的

议案

915,572 96.3788 21,900 2.3053 12,500 1.3159

10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剩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部

分募投项目延期及部分募投项目

终止的议案

923,072 97.1683 14,800 1.5579 12,100 1.273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9关联股东陈学敏、枝江市岩代投资有限公司、枝江市辉科轻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周志、卢现友回避

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劲业、易明辉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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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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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账户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261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浙江华海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海药业” ）由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

券” ）采用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网上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1,842.60万张，每张面值为

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共募集资金184,260.00万元，扣除承销和保荐费（未包括已预付的141.51万元）1,

596.79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182,663.21万元， 已由主承销商浙商证券于2020年11月6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

监管账户。 另减除预付保荐费、律师费、验资费、资信评级费和发行手续费等与可转债直接相关的外部费用

492.76万元后，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182,170.45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 ）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0〕479号）。

二、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2020年11月9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浙江华海建诚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建诚” ）、全资子公司

浙江华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生物” ）分别与存放募集资金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临

海支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临海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市支行（以下简称“农行临海支

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临海支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临海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

支行（以下简称“中行临海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以下简称“工行临海支行” ）及保

荐机构浙商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四方监管协议》。上述《募集资金专户

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四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严格遵照履行。

基于公司节余募集资金投资新建项目的情况，2024年9月12日，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华海生物与存放募集

资金的工行临海支行及保荐机构浙商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

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严格遵

照履行。

三、本次募集资金账户注销情况

2024年8月2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建项目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会议同意对本

次募投项目进行结项，同时本次可转债节余募集资金金额为11,131.27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为准），公司将4,466.60万元用于“浙江华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ADC产业化技改项目” ，剩

余6,664.67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建项目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87号）。

2024年8月2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基于公司节余募集资金投资新建项目的情况，会议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华海生物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公司、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签署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监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3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存放在工行临海支行（账号：1207021129200347435）的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

完毕，该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 为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予以注销并已办理完毕相关

注销手续。 该专户注销后，公司与工行临海支行及保荐机构签订的关于该专户的《募集资金专户四方监管协

议》相应终止。

本次该募集资金账户注销完成后， 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所有专用账户均已全

部注销。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838

证券简称：道恩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57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子公司、孙公司日常运营及项目建设资金需要，提高公司融资决策效率，2026年度公司

预计为子公司、 孙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172,200万元的担保额度。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大于等于

70%的子公司、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103,7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孙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不超过68,500万元。担保期限自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

止。 在担保额度有效期内，担保总额度可循环使用，但公司在任一时点的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不超过172,

2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一）青岛润兴与青岛农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026年5月19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北第一支行（以下简称“青岛农行” ）签

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润兴塑料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1,

350万元的担保。 主要内容如下：

1、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

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2、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商业

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 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

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

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权提前

到期之日起三年。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主债权发生期间：2026年05月19日至2029年05月18日。

（二）海尔新材料与青岛农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026年5月19日，公司与青岛农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海尔新材料研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新材料” ）提供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5,400万元的担保。 主要内容如下：

1、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

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2、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商业

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 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

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

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权提前

到期之日起三年。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主债权发生期间：2026年05月19日至2029年05月18日。

海尔新材料为公司持股80%的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其资产质量良好，经营稳健，具备偿债能

力，获得平安银行青岛分行5A级、建设银行青岛支行8级、浙商银行青岛分行AA1级、招商银行青岛分行

3A级、浦发银行青岛分行A级，光大银行青岛分行BB+，未发生过逾期无法偿还的情形，信用状况良好。

公司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的情形。公司将实时关注该公司的合同履行、持续经营情况，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权益。海尔新材

料的少数股东不对本次担保提供同比例的相应担保不会影响本次担保事项的执行。

上述担保金额在公司审议批准的范围内。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04,300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8.65%。除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担保外，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外担

保的情形，也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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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西五街5号院D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18,245,50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73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檬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

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独立董事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5,336,704 99.5950 2,738,500 0.3812 170,300 0.023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5,320,204 99.5927 2,755,900 0.3836 169,400 0.023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5,331,804 99.5943 2,751,900 0.3831 161,800 0.0226

4、议案名称：《关于支付公司2025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5,265,804 99.5851 2,802,100 0.3901 177,600 0.0248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5,318,104 99.5924 2,777,300 0.3866 150,100 0.021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54,942 79.2783 2,971,800 19.5438 179,100 1.177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8,098,717 98.5872 9,951,687 1.3855 195,100 0.027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5,249,004 99.5828 2,794,400 0.3890 202,100 0.0282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5,301,004 99.5900 2,754,200 0.3834 190,300 0.0266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4,483,004 99.4761 3,541,600 0.4930 220,900 0.030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12,292,142 80.8382 2,751,900 18.0976 161,800 1.0642

4

《关于支付公司2025年度

审计费用的议案》

12,226,142 80.4042 2,802,100 18.4277 177,600 1.1681

5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2,278,442 80.7481 2,777,300 18.2646 150,100 0.9873

6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2,054,942 79.2783 2,971,800 19.5438 179,100 1.1779

7

《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

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5,059,055 33.2704 9,951,687 65.4464 195,100 1.2832

8

《关于公司开展应收账款

保理业务的议案》

12,209,342 80.2937 2,794,400 18.3771 202,100 1.3292

9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利润

分配的议案》

12,261,342 80.6357 2,754,200 18.1127 190,300 1.2516

10

《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

议案》

11,443,342 75.2562 3,541,600 23.2910 220,900 1.452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6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北海永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海利兹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ShowWorld� HongKong� Limited、WB� Online� Investment� Limited，合计持有公司表决权703,039,

662股，占总股本的38.89%，已回避议案6的表决。

议案7-议案8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刚、万洁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